
 

 

 

证券代码：600110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112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暨 

放弃部分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湖北诺德新

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诺德集团”）对其全资子公司湖北诺德锂电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诺德锂电”或“目标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方式

引进投资者进行现金增资，并放弃部分优先认缴出资权，合计增资金额为

199,999 万元，其中湖北诺德集团认缴 124,999 万元，湖北长江诺德产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 25,000 万元，湖北诺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认缴 50,000 万元； 

● 本次增资完成后，湖北诺德锂电的注册资本将由 1 万元增加至 200,000

万元，湖北诺德集团对其的持股比例将由 100%变更为 62.50%，湖北诺德锂电仍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增资扩股暨放弃权利事项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促进产业升级，进一步提升湖北诺德锂电的市场竞争

力，扩大高端产能规模、巩固和提高行业地位，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拟对

湖北诺德锂电增资。现湖北诺德锂电拟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投资者进行现金增

资，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诺德集团拟部分放弃对湖北诺德锂电增资所享有的优先

认购权。本次合计增资金额为 199,999 万元，其中湖北诺德集团认缴 124,999



 

 

 

万元，湖北长江诺德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 25,000 万元，湖

北诺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 5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湖北诺

德锂电的注册资本将由 1 万元增加至 200,000 万元，湖北诺德集团对其持股比例

将由 100%变更为 62.50%，湖北诺德锂电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引入的投资者

持股比例合计为 37.50%，其中湖北长江诺德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 12.5%，湖北诺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25%。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公司于 2022年 7 月 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暨放弃部分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本

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方基本情况 

（一）湖北长江诺德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成立时间：2022 年 06 月 22 日 

3、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镇左岭路 117 号光电子配套产业园一

期厂房 1 号楼二层 294（自贸区武汉片区） 

4、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北长江长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委派代表：陈湘玲 

6、注册资本：146,100 万元 

7、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湖北长江诺德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湖北诺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成立时间：2022 年 07 月 14 日 

3、住所：湖北省黄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金山大道 185 号 14-18 号

楼 14 号楼 201 

4、执行事务合伙人：龚爱芬 

5、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6、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湖北诺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诺德锂电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2 年 04 月 28 日 

3、住所：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金山街道金山大道 189 号 B 栋研发

楼 401 室（申报承诺） 

4、法定代表人：林培楷 

5、注册资本：1 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

压延加工；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

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湖北诺德锂电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增资前： 

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湖北诺德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1.00 100.00% 

合计 1.00 100.00% 

增资后： 

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湖北诺德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125,000.00 62.50% 

湖北长江诺德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5,000.00 12.50% 

湖北诺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25.00% 

合计 200,000.00 100.00% 

五、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款的相关安排 

本次增资过程中产生的全部税费由目标公司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各

方一致同意，本次增资款将主要用于目标公司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和日常经营使

用。目标公司和各方共同承诺，在湖北长江诺德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和湖北诺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最后一次出资款全额支付至公

司账户之日起的 30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相应的公司验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按本协议修改并签署的公司章程及在工商局的变更

备案），并应向投资方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二）公司治理 

各方同意并保证，投资完成后，目标公司不设董事会，继续由原股东湖北诺

德集团委托人员担任执行董事。目标公司的管理人员维持不变。 

（三）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各方应诚实信用地履行本协议之约定，任何一方不履行

或不适当履行本协议之约定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依法赔偿因其违约行为导

致守约方遭受的经济损失。 

投资各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时间支付增资款，以逾期实缴金额为基数，按每日

万分之五分别向守约股东支付违约金，至完成实缴之日止。 

如果目标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按时办理先关工商变更手续，且逾期超过 30

个工作日仍无法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于政府方面原因或不可抗力的

因素情形除外）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投资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协议，

目标公司应于本协议终止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该投资方已经支付的全部出资

款，逾期退款，按每日万分之五计付资金占用利息。 

一方违约时，守约方因行使权利所支付的一切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保全费、诉讼保全费、律师费等），由违约方承担。 

（四）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协议履行产生的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

向目标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协议自四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六、增资扩股对公司的影响 

增资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诺德集团持有湖北诺德锂电 62.50%股权，

仍为湖北诺德锂电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的

战略发展需要。 

七、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扩股引入新投资者是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做出的决定，但仍可能

面临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市场竞争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经营管理

状况，完善各项内控制度，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30日 


